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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品製造廠商，得經海關核准登記為海關管
理保稅工廠，其進口原料存入保稅工廠製造或
加工產品外銷者，得免徵關稅。

依據：關稅法§59I

保稅工廠制度一



二 原料定義
構成外銷品之成分，或雖非構成外銷品之
成分而為確保外銷品品質所必需之直接用
料，且於產製過程中一經使用即行耗盡，
不能連續或重複使用者。

依據：關稅法施行細則§49I



BOM 表介紹三
BOM(Bill of Material) 表即
「產品單位用料清表」。

將產品的原材料、零配件、組合件予以拆
解，並將各單項原料按原料代碼 ( 料號 ) 、
品名、規格、單位用量、損耗等依製造流程
的順序記錄下來，排列為一個清單，這就是
產品單位用料清表，也就是 BOM 。



BOM 表之申報四
1. BOM 應列明事項

2. BOM 之用途

3. 造送及審定期限

4. BOM 之變更

5. 適用期限

6. 非保稅產品 BOM 相關規定



1.  BOM 應列明事項

產品之代號、名稱、規格、數量及所需各種原料之料號、名稱、規
格或型號、應用數量 (實用數量加損耗數量 )或實用數量、單位等。

依據：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  §10Ⅰ 



1.  BOM 應列明事項

1.BOM表所列之保稅產品及使用保稅原料之代號、名稱、
規格、單位、型號或料號應與報單、原料帳、成品帳
所列一致。

2.實用數量、實用數量欄：製造成品所使用之原料，若
為容易計數者，其用料量以採實用數量為原則。使用
量不易確定之化學原料，以採用應用數量除帳為原
則。

3.保稅工廠所使用之原料，其價格、性質及功能相近
而可相互替代流用者，應於產品單位用料清表列
明，送監管海關備查。

填報注意事項：

依據：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 §10Ⅴ、海關管理保稅工廠業務執行注意事項第 5點



2.  BOM 之用途
作為核銷保稅原料之依據

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 §10Ⅲ
「海關應於收到第一項規定之產品單位用料清表備查後
將其中一份發還保稅工廠作為核銷保稅原料之依據。」

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 §10Ⅱ
「保稅工廠產品核銷保稅原料，按產品單位用料清表審
定之應用數量或實用數量除帳，其以應用數量除帳者，
生產過程中所產生之下腳、廢料不得另為報廢除帳。」



3. 造送及審定期限  
海關接管或製造新產品之翌日起一個月內且產品未出口
前，造具產品單位用料清表一式二份，連同製造程序說明
書送監管海關備查。

 未送監管海關備查，而產品已先行出口者，不予除帳

但出口者如為樣品或特殊原因已於出口前檢附相關證件，
向監管海關申請報備，得於出口之翌日起一個月內送監管
海關備查。

 逾期不予除帳

依據：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10Ⅰ



4. BOM 之變更  
產品單位用料清表如有變動，應於變動後另造新表，列明
原向海關備查或核准文號送監管海關備查，其造送及審定
期限比照第一項規定辦理。

依據：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10 I V



5. 適用期限 

1. 自送監管海關備查或核准之翌日起三年。

2. 期限屆滿前應重新造送監管海關備查。

依據：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10Ⅶ



6. 非保稅產品 BOM 相關規定 

保稅工廠生產非保稅產品，應經監管海關核准及
受海關監管。

依據：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27-1



保稅工廠具備處理保稅業務及非保稅業務之電腦設備，並
能列印控管者，得向監管海關申請核准生產非保稅產品。
申請時應提供預計生產非保稅產品之原料項目、成品種類
及生產範圍之詳細資料說明。

依據：保稅工廠生產非保稅產品作業規定第2點

申請核准

6. 非保稅產品 BOM 相關規定 



保稅工廠應於製造非保稅產品之一個月內且產品未出口或
輸往課稅區前，造具非保稅產品使用原料項目清表，列明
料號、名稱、規格或型號，以書面或電子文件向監管海關
申請備查。
    
使用原料如有變動，應另造新表，列明原向海關備查或核
准文號送監管海關備查。但依第七點第二款辦理者，應造
送非保稅產品單位用料清表向海關申請備查。

依據：保稅工廠生產非保稅產品作業規定第5點

造送期限及BOM表變更

6. 非保稅產品 BOM 相關規定 



出廠放行單應註明非保BOM之核准文號

保稅工廠將非保稅產品攜運出廠時，保稅業務人員應
依相關規定開具「出廠放行單」詳實填列「非保稅產
品」，並註明經海關備查之非保稅產品使用原料項目
清表或非保稅產品單位用料清表之核准文號，以利查
核。內容更正時，應由開具人員簽署，以示負責。

依據：保稅工廠生產非保稅產品作業規定第9點

6. 非保稅產品 BOM 相關規定 



報單申報須注意事項五
出 ( 進 ) 口報單上所列保稅產品及使用保稅原料之代
號、名稱、規格、單位、型號或料號應與 BOM 表所列
者相符，否則不予除帳。

依據：海關管理保稅工廠業務執行注意事項第 5點



依據：關稅法§59I

缺乏保稅工廠
制度的要件 --

加工

案例 -1六

保稅原料
包材



外銷品製造廠商，得經海關核准登記為海關管理
保稅工廠，其進口原料存入保稅工廠製造或加工
產品外銷者，得免徵關稅。

依據：關稅法§59I

保稅工廠制度

案例 -1六



案例 -2六 原料 I C 須列
明 PI N 腳數



16 支腳以上 ( 含 ) 之積體電路 盤差容許率為零

依據：海關管理保稅工廠分業分類原料盤差容許率表

案例 -2六



案例 -3六
原料名稱
過於籠統



報單上所列保稅產品及使用保稅原料之代號、名稱、規格、單位、型號或料號應與
BOM 表所列者相符，否則不予除帳。
( 海關管理保稅工廠業務執行注意事項第 5點 )

產品名稱
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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